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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 

 

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

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为维护

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经本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

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7 日起暂停转让，预计恢复转

让时间不晚于 2019 年 6 月 6日，并于 2019 年 3月 6 日披露

了《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1）。 

 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

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在暂停转让期间继续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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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、2019 年 4 月

3 日、2019 年 4月 18 日、2019 年 5 月 6 日、2019 年 5 月

21 日、2019 年 6 月 4 日披露了《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停转让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02、2019-003、2019-004、2019-015、2019-017、

2019-019）。  

舜大能源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系拟向江苏省新能

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：603693，以下简称“江苏

新能”）出售子公司扬州艳阳天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扬州艳阳天”）60%股权。舜大能源、江苏新能及有关各方

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项工作，积极论证重大

资产重组方案。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标的资产主要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公司全资控股的扬州艳阳天新能

源有限公司 60%股权，交易标的实际控制人为李进。 

二、交易具体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手方为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。本

次交易采用现金支付方式，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。

江苏新能此次聘请了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

的资产进行评估，其与公司协商一致，将以此次评估报告确

定的标的资产价值为参考，结合扬州艳阳天所处行业及收购

后的协同效应，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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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仅持有扬州艳阳天 40%的股权，

不再具有控制权。 

本次交易无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，公司目前正积极推

进与江苏新能沟通协商，双方已签订《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

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艳阳

天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意向协议》。公司聘请了财通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，北京市盈科

（无锡）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，江苏新能聘

请了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天健兴业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。目前评估机

构尚未全部完成评估工作，未出具评估报告，舜大能源与江

苏新能亦尚未签字正式股权转让协议，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

顾问未能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及法律意见书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，鉴于本次

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较慢，该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，

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保证信息披露公平，避免公司股价

异常波动，经公司申请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

责任公司批准，公司股票将延期恢复转让，最晚恢复转让日

为 2019 年 7 月 5 日。 

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5日 


